
附件 2

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

评奖办法实施细则

一、为做好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的申报、推荐、

评审和表彰工作，根据《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奖办

法》，特制定《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奖办法实施细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

二、省评选委员会在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会学术与

学会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，增加省内知名院士、专家以及陕西省

科学技术协会、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陕西省科学技术

厅有关同志组成。

三、省专业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我省自然科学科技社团、高等

院校和科研院所推荐的专家中产生。省专业评审委员会成员应是

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知名专家。省专业评审委员会各专业

评审组由不少于 7 位评委组成。推荐单位和省评选委员会办公室

有对评委情况和评审过程保密的责任。推荐单位和参评者不可查

询相关情况。

四、《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评审书》（以下简称

《评审书》）首页的初评推荐单位是指省级自然科学学会、协会、

研究会，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科协，在陕高等院校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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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院所等。

五、申报论文参评者作为第一作者每届只能申报一篇论文。

同一论文只能向一个初评推荐单位报送。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、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不直接受理个人的论文申报。

六、参评者应按通知要求登陆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网站

（http://www.snast.org.cn），进入“学会管理与服务系统”

在线填报《评审书》，打印三份，连同发表论文、刊物封面、刊

物主页、刊物目录的复印件一式 3 份报初评推荐单位。

《评审书》表一由参评第一作者填写；表二由作者聘请同行

专家填写，申报论文须经省内外同行学科三名教授级或正高级专

家进行鉴定并提出推荐意见；表三由初评推荐单位填写；表四由

省专业评审委员会填写。

申报论文如果在境外杂志上发表，填写《评审书》时应将论

文题目、摘要译成中文。并提供登载论文国际刊物的封面、主页、

目录等的复印件（在目录中相应文章处标记记号），或者提供论

文的国际标准数据库链接。

七、论文作者排序要按照论文发表时的顺序填写。论文所属

的一级和二级学科应按国家学科分类标准填写汉字，不写代码。

参评者工作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把关，并在申报书中

所在单位意见栏中签字盖章。

八、申报参评论文应提供发表论文时该期刊的影响因子证明

材料，以及国内外检索机构出具的论文他引频次证明材料。

符合陕西实际，在应用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具有较大经济效

http://www.snast.org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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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、社会效益，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的论文，应附由相关部门出

具的证明材料原件。

九、初评应由初评推荐单位组建的评审机构组织。评审机构

的负责人应由学术带头人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知名专家

担任，成员应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，确保初评机

构的权威性。

高等院校的初评推荐工作可由其学术委员会或主管科研的

部门负责组织。

十、初评推荐单位推荐一、二、三等奖的比例应依次控制在

参加初评论文数的 5%、20%、50%左右。并在上报前按评审机构

评审结果排出先后顺序。

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复评获

一、二、三等奖的比例应依次控制在参加初评论文数的 1%、6%、

13%以内。

十一、初评推荐单位应提交初评推荐报告，报省评选委员会

办公室，报告中应有如下内容：初评的基本情况，参加初评的论

文总数、总目录、淘汰数量和上报参评论文清单。

推荐参加评审的论文应提交《评审书》和参评论文（包括附

件）各两份。

十二、省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对各推荐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形

式审查，未达到评审要求的材料不予受理。

十三、严格实行回避制度，评审过程中作者一律不得担任评

委。评审采用匿名制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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